中共淄博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与应急管理局党组关于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工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2021年5月18日至6月2日，工委第三巡察组对综合行政执法与应急管理局党组开展了巡察。10月16日，工委第三巡察组向综合行政执法与应急管理局党组反馈了巡察意见。2021年10月16日至2022年2月20日，我单位对工委第三巡察组反馈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整改，目前已经完成阶段性整改任务。按照党务公开原则和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一）党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充分，机关党的建设仍需加强方面。
1.关于机关组织生活开展质量偏低问题。
整改措施及进展：一是召开党小组会，对巡察反馈问题进行通报，进一步明确整改要求，自九月份起，要求党小组成员规范学习笔记，笔记记录要素要全，笔记整洁，内容要丰富,篇幅至少在一页以上。二是在会议上对相关党员提出批评，要求二人结合岗位特点与工作实际重新作出承诺，完善2021年党员承诺践诺书，同时举一反三，要求每名党员根据自己的职责重新作出承诺。三是进一步充实完善2021年党员学习配档表与理论中心组学习配档表，在10月、11月、12月的学习内容中增加高新区工委管委重要决策、重要会议、重要文件的学习传达。
2.关于党组织建设规范化程度不高问题。
整改措施及进展：召开支部会议，反思2020年党组织建设规范化程度不高的问题，查找根源并举一反三。一是制定详细的组织生活会方案（包括会前集体学习、征求意见、谈心谈话、查摆问题、撰写党性分析材料、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评议党员）。二是以党小组为单位召开组织生活会时，要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支部以及每名党小组成员的问题清单和整改清单。
（二）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存在偏差，主责主业落实还不够有力方面。
3.关于教条执行上级决策部署问题。
整改措施及进展：一是巡察反馈问题中，兰雁大道阻车桩已经拆除；民祥路由于周边商铺众多，且临近幼儿园和生活区，如拆除阻车桩，沿线车辆在慢行一体将出现严重违停现象，更加影响市民通行，增大安全隐患，影响城市整体运行环境，故民祥路阻车桩未拆除。二是按照巡察反馈的情况，为确保设施安全运行，我们将进一步加强阻车桩管理，对长时间运行的阻车桩重新粉刷，增设夜间警示标示等。三是要吃透上级决策部署的精神实质，在确保上级精神不变形不走样的前提下制定适合高新区实际的实施方案，在实施过程中若确实不符合高新区实际，难以达到上级要求，要第一时间形成报告报告上级，请求上级帮助解决。
4.关于市容市貌管理不够精细问题。
整改措施及进展：一是成立集中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对辖区内违规停放的共享单车开展常态化整治行动，对管理不到位、造成停车混乱、严重影响市容环境的共享单车公司将依据《淄博市文明出行促进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二是重新合理施划停车泊位，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在高新区范围内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合理设置500余个停车点作为共享单车停车泊位，由单车公司统一进行划线，同时要求共享单车运营公司清理冗余车辆并按照新的停车泊位位置修改完成APP虚拟电子围栏。三是会同建设局等相关单位，及时赶往现场核查，迅速处理；同时从工程建设、维护管理两个角度深入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坚决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四是针对南营公园曝光问题已组织养护单位开展河道及沿线绿化大扫除，并对破损桥面及栏杆进行维修。公园凉亭石凳缺失问题已由四宝山办事处责令南营社区补装完毕。针对玉龙湖公园水体富营养化、水草清运不及时等问题，已通过建设中水回用系统、投放滤食性鱼类进行缓解并要求养护单位加强巡查，及时清理。五是举一反三、长效管理。要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对辖区内公园、绿地进行全面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到位。对于除草、浇水、绿地垃圾捡拾等简单的常规性工作做到无死角管理，对抹芽、修剪、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性工作做到位，对公园秩序、设施维护等做到迅速、规范，切实让市民感受到绿化提升的红利。
5.关于全域公园城市建设工期拖延问题。
整改措施及进度：一是倒排工期、压茬推进。按照全域公园城市建设任务清单确定的完工期限，盯紧时间节点，统筹协调，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强化督察督办，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科学组织施工，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进度。二是注重结合、加强调度。将全域公园城市建设与“十二大攻坚”“城市品质提升1+N”“大整治大提升”等重点工作相结合，统筹谋划推进。每周不定时到项目施工现场查看施工进度，开展工程进度督查，对项目推进中的问题和困难，及时召开调度会议进行研究解决。同时，安排专人负责项目跟进工作，将各项任务细化到月、落实到人，确保项目扎实推进。三是积极督导、强化保障。充分发挥考评“指挥棒”的作用，层层传导责任压力，对进展缓慢的项目要约谈相关负责人。同时积极协调经济发展局、财金局、建设局、园办配合做好项目立项、资金保障、拆迁协调等有关工作，扫清推进障碍，确保稳步实施。
（三）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力度不够，建章立制仍需加强方面
6.关于“一把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落实不到位问题。
[bookmark: _GoBack]整改措施及进度：召开党组专题会议进行讨论反思，举一反三，重新对2020年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汇报进行修订完善。一是强化理论武装。增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思想自觉。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坚持用党的最新理论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省、市委和高新区工委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决策部署，特别是习近平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做到深学深悟，学以致用。二是增强责任意识。牢固树立“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渎职”的理念，强化第一责任人的唯一性，增强主动意识、主业意识、主角意识、主责意识，切实把党的建设作为最大政绩来抓。三是健全责任体系。全面落实、全员落实、全程落实“一岗双责”制度，着力健全完善“三个体系”，积极构建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一级促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让人人肩上有任务、个个心中有压力。四是狠抓责任落实。要坚持把党建工作和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把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切实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五是重新修订2021年廉政风险点及防控措施，所有工作人员根据工作职责查找风险点，并制定相应的防控措施，班子成员的由一把手签字把关，科室负责人的由分管领导签字把关，科室工作人员的由科室负责人签字把关。六是修订2021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从分管领导、科室负责人、科室工作人员三个层面进行把控。七是2021年廉政谈话要根据工作职责指出具体问题，做到主要领导与班子成员谈，班子成员与分管科室负责人谈，科室负责人与科室工作人员谈，每人至少一次廉政谈话并形成谈话记录。
7.关于“四风”整治不够彻底问题。
整改措施及进度：一是重新印发《淄博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与应急管理局“勤廉机关”建设实施意见》并加盖党组公章。二是已印制淄博高新区城乡环境大整治精细管理大提升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红头及便笺，涉及城乡环境大整治精细管理大提升行的的文件资料，使用淄博高新区城乡环境大整治精细管理大提升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红头及便笺进行行文上报。三是规范公文印发程序，严格按照程序要求做好文件印发，并加盖相应公章。
8.关于内部风险控制不够严密问题。
整改措施及进度：一是健全完善执法用车管理台账，认真做好出行记录和车辆使用人员登记。二是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同时积极和财金局做好对接，按照相关规定进一步加强固定资产管理。三是通过进一步学习采购法、招投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在招投标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按照相关规定要求代理机构代理及时发布公告，严密管控风险。
9.关于资金收支不符合要求问题。
[bookmark: OLE_LINK1]整改措施及进度：一是加强管理，对于各类收入入账要严格管理，及时和财金局做好对接沟通，按照财金局相关规定做好收入入账工作。二是要求全局党员干部及时办理公务卡，便于今后通过公务卡进行差旅报销等相关事宜。三是举一反三，加强管理。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规定，使用公务卡进行差旅费及办公费结算，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出现。
10.关于财务处理不规范问题。
整改措施及进度：一是加强业务培训，强化规范意识，提高专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二是严格按照采购程序进行业务申请、合同签订等工作，待业务申请审批通过后，再进行合同签订等后续工作。三是与租车单位进行协调，补签租车协议，建立租车明细，完善相关手续。四是积极和财金局做好对接，严格按照入账周期执行入账程序。五是加强管理，对于不符合报销要求的发票不予报销。进行物品采购、购买服务时要选择有发票和账号的正规商家进行交易，避免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
欢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应。联系电话：3586926；通讯地址：高新区四宝山街道天鸿路36号；电子邮箱：gxqzhzfj@zb.shangdong.cn。

中共淄博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与应急管理局党组
2022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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